
午休私自外出遇车祸，算工伤吗？
法院：不算！时间和空间上不存在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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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的最后一天，一场旨
在守护广大劳动者健康权益的

“送健康”义诊活动，在渤海轮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展开。此次
活动由烟台市总工会、烟台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烟台传媒集团联
合主办，为渤海轮渡员工们的健
康保驾护航。

渤海轮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主席张召诚代表员工对主办方
和各位医疗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
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表示，员工
的健康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开
展义诊活动不仅是公司对员工健
康的高度重视，更是对大家辛勤
付出的关爱与回报。在现场，来
自烟台多家医疗单位的医疗专家
为渤海轮渡的员工们提供了面对
面的义诊服务。这些医疗单位包
括烟台芝罘医院、烟台海港医院、

烟台白石肛肠医院、烟台顺达口
腔、医星康源体检中心等，涵盖了
内科、疼痛科、健康管理科、中医
科、普外科、口腔科、皮肤科、理疗
科等多个业务科室。

活动现场，针对渤海轮渡员
工的特定工作环境和生活习惯，
医生表示，由于海上工作环境的

特殊性，员工们应特别注意心脑
血管方面的健康。他建议员工
们定期进行健康体检，及时发现
并处理潜在的健康问题。同时，
为避免员工们出现肌肉劳损和
骨骼问题，他还强调了保持良好
的生活习惯和工作姿势的重要
性。此外，医生也针对员工们可

能出现的疼痛症状给出了专业
建议：工作中要注意调整劳动姿
势，避免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工
作。对于已经出现疼痛症状的，
要及时寻求医疗帮助，根据疼痛
的具体原因和程度，采用合适的
治疗方法。

整个义诊活动持续近2个
小时。员工们纷纷表示，义诊活
动让他们受益匪浅，他们不仅对
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了更为确切
的了解，还学到了许多实用的健
康知识和预防疾病的方法。渤
海轮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主
席张召诚表示，此次义诊活动提
高了员工的健康意识，增强了公
司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为公
司深知，只有员工身体健康、心
情愉悦，才能为企业创造更大的
价值。公司时刻关注着员工们

的身心健康，从定期体检到健康
知识讲座，再到针对45岁以上
员工的胃肠镜检查以及为所有
员工提供营养均衡的餐品，始终
致力于为员工打造一个健康、和
谐的工作环境。

此次“送健康”义诊活动是
烟台市总工会、烟台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烟台传媒集团联合举办
的一项重要活动。通过此次活
动，不仅为广大劳动者搭建了一
个健康平台，提高了他们的职业
健康意识和疾病防治意识，还进
一步彰显了各级工会组织对广
大劳动者的深切关怀和爱护。
下一步，主办方将继续深入市直
及市区企业单位，举办更多的健
康义诊和健康知识讲座，为广大
职工群众提供更加便捷、优质、
高效的健康普惠服务。

市总工会、市卫健委、烟台传媒集团携手渤海轮渡

“送健康”义诊共筑健康防线

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公司岗位实行生产班工作制，规定

午餐时间不能私自外出，因事外出需要
履行书面请假审批手续。职工午休期间
私自外出时遭遇车祸，能否认定为工
伤？近日，高新区法院发布一起工伤保
险资格认定典型案例：法院从劳动者外
出的原因、目的、时间、空间等合理性因
素予以考虑，驳回了员工的工伤认定诉
讼请求。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摄影报道）今晚7时，烟台市融媒体中心
融媒体普法栏目“律师来啦”将按时开
播。本期山东明朗律师事务所衣龙飞律
师应邀做客直播间，接听“烟台民意通”
热线 6601234，“面对面”解答法律问
题。有相关法律困扰的市民，可在周五
晚7:00-8:00拨打“烟台民意通”热线，
也可在抖音上搜索“烟台观察”或“法治
烟台”，在微信上搜索“后浪号”，观看直
播，在评论区留言法律问题，律师将现场
解答。

衣龙飞律师，嵌入式常年法律顾问
服务的倡导者、先行者、实践者。他拥有
近20年企业中高层管理经验，从业及服
务单位包括大型国企、民营企业、合资企
业、外商独资企业；还有多年专职律师执
业经历，每年承办逾100件诉讼、非诉案
件，迄今承办600多件诉讼案件，为几十
家企事业单位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
他对公司法律风险防控、企业劳务风险
控制、劳动规章制度体系的建构具有深
入的研究和实操经验，专注于为用工单

位提供“最大可能降低法律
风险”的“法律+”立体法律
顾问服务，擅长领域包括公
司法、经济纠纷、劳动争议、
企业常年法律顾问服务。

让学法、知法、用法
成为我们的生活习惯。

市民平时可拨打“烟
台 民 意 通 ”热 线
6601234进行法律
咨询，或通过“烟台
观察”“法治烟台”抖
音号、“后浪号”视频
号私信留言咨询内
容及联系方式。

“律师来啦”今晚开播
衣龙飞律师将做客直播间

李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
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外出是否符合
工作时间的合理延伸，核心在于认定是
否出于工作原因，即职工受伤与其从事
本职工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也就是说
职工履行工作的行为与造成的伤害事故
的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对“工作原
因”应作全面理解，工作原因并不限定在
职工的本职工作范围内，根据用人单位

安排所从事的其他临时性工作或者为了
用人单位利益所付出的劳动也应被认定
为工作原因。李某在木业公司从事叉车
司机工作，案涉事故发生在中午12时
许。按照公司规章制度规定，工作期间
12时至13时为午餐和休息时间，该时
间段外出应履行请假手续。

结合在案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可
以认定，李某并非在工作时间受伤，亦不

符合“上下班途中”的情形。此外，李某
外出时遭遇交通事故受伤，并非因从事
本职工作受伤，也不属于从事公司安排
的其他临时性工作或者为了公司利益所
付出的劳动而受伤的情形。所以，李某
并非因工作原因受伤，不构成工作时间
的合理延伸，人社部门认定不构成工伤，
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
确，不具有可撤销的法定情形。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职工并非因工作原因受伤

李某认为，其在下班途中突遇重大
交通事故，经过交警部门认定，双方负同
等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非
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据此应当认
定为工伤。于是，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法院撤销人社部门作出的不予认定工
伤决定书，依法认定其受伤属于工伤。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焦点在
于李某外出是否属于“上下班途中”。“上下
班途中”的认定至少应当考虑以下三个要

素：一是目的要素，即必须是以上下班为目
的；二是时间要素，即上下班时间是否合
理；三是空间要素，即往返于工作地和居住
地的路线是否合理。李某的上下班时间分
别是7时和18时，12时至13时是吃午饭
和休息时间，事发时并非其下班时间。

此外，据李某自述，事发当天中午是
因为其他原因离开公司，其真正目的并
不是下班回家，外出也并不是往返于工
作地和居住地的路线。按照公司的规章

制度，午餐和宵夜时间未经公司同意不
得私自外出。

李某事发当天离开公司外出，不是以
下班回家为目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不
存在合理性，且其未经公司同意私自外
出，并非因从事本职工作或从事公司安排
的其他临时性工作所付出的劳动而受伤
的情形。因此，李某因交通事故受伤不符
合工伤的情形，不能认定为工伤。法院作
出一审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

时间和空间上不存在合理性，法院判定不属于工伤

2022年5月，李某入职一家木业公
司，按照公司安排从事叉车司机工作。
同年7月的一天，李某因个人需要，在午
休时驾驶两轮摩托车离开公司外出买药
和就餐，出行途中与一辆重型自卸货车
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李某被立即送
往医院救治。因双下肢碾压伤导致双腿
被截肢，他先后住院治疗40多天，花费
医疗费近20万元。李某出院后，经司法
鉴定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伤构成三级伤

残，需要护理依赖。
2022年12月，李某向劳动仲裁部

门申请仲裁，请求确认与木业公司存在
劳动关系。后经仲裁及法院一审、二审，
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了享受
工伤保险待遇，李某以其在下班途中遇
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受伤为由
向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

人社部门审查后认为，其不构成工
伤。李某所在公司生产班白班上班时间

为7时至18时，中午12时至13时为午餐
时间。公司明确规定上班时间、午餐时间
不能私自外出，因事外出需要履行书面请
假审批手续。但是，李某在事发当天利用
午餐时间外出时，并没有向公司履行请假
手续，也不是因公外出。李某从公司驾驶
普通两轮摩托车自行外出行为属于私自
外出行为，不属于上下班时间或因公外出
期间，其因私自外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
情形，不符合工伤认定。

午休时外出发生车祸，人社部门认定不构成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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